第八課　基督徒的家庭責任
教學目標
一、使學生明白家庭對個人的重要性，並記住家人的恩惠。
二、使學生知道如何報答家人，並維持家庭的和樂美滿。
內容分析
一、從「甜蜜的家庭」歌曲及「基督是我家之主」匾額談起。
二、「家庭對個人的幫助」章節，著重於父母對子女之恩惠，且從母親懷孕、生產之苦談起，以迄青少年的現今階段，在層面上則有生理、心理、學業、信仰等四個切面。
三、「個人對家庭的責任」章節，從青少年現今可做的事項談起，以迄將來學成賺錢的階段，在層面上則有人倫、家事、經濟、信仰等四個切面。
四、在結語則強調：天國與家庭的比擬、神的慈愛與父母恩惠的對應，使學生更明白「家庭」在神旨意中的重要性，並以建立「基督化家庭」為目標。
教學要領
一、由於「甜蜜的家庭」這首歌，一般學生均會唱，因此，可請學生一起唱，邊唱邊思想歌詞的內容。
二、有的學生家裡掛有「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額，可請他們發表此匾額的由來，以及有何意義。
三、人從呱呱落地的孑然一身，到青少年在各方面所擁有的，是神藉著父母給予我們的，故應教導學生從感謝父母，再進而感謝神！
四、現今有的人存有「你既然生我，就應把我養大，供給我需用」的心理，因此，我們要拿社會上之棄嬰、孤兒做為對比，且在非洲落後國家中，有的子女活活餓死，在世界也有不少未成年人死於戰亂中。
五、若學生之中，有破碎家庭不美滿者，在教學時當特別注意，避免刺激他們。
六、講述個人對家庭的責任時，應按該班學生之家庭狀況、實際需要、學生能力而做彈性的補充說明，以使學生知而能行。
七、講述青少年在信仰方面幫助家人時，可介紹學生運用本會之文宣刊物、傳單、錄音帶等。
作業指導
一、父母的恩惠相當多，但請你寫出最令你感動的兩件事跡。
答：此問題可激發學生再度思想父母的恩惠，使學生知恩、感恩，進而報恩（延續問題二）。每個學生的父母所做的感人事跡雖不一樣，或某次生病中的照顧、或贈送某項喜愛的禮物、或如何辛苦的賺錢養家，但每個學生應將事跡的過程具體、實際的描述出來。
二、請寫出在你的家庭中，最需要你幫忙而且你可以幫忙的兩件家事。
答：每個人的家庭狀況不太一樣，需要子女幫忙之家事亦不太相同，但此問題可激發學生自己思想，自己主動找應做的家事做。例如：放假日陪媽媽上菜市場、擦拭傢俱、清掃地面、飯後洗碗筷、教弟妹功課等。
三、如果一個家庭掛著「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額，你認為這家的人應該怎樣做，才是名副其實，請寫出你認為最重要的三個做法。
答：此問題可參考下項的「參考資料」內容，三個做法可包括：在家裡如何做、對外面如何做。例如：家人每天有共同查經、禱告的時間，子女會孝順父母，弟兄姊妹能互相幫助；向左鄰右舍傳福音，對鄰居有禮貌、表示關懷，鄰居生病多加問候等。
參考資料
△中國傳統觀念：家是包括居所和親屬。說文：「家，居也。」易，家人釋文：「人所居稱家。」這是指居所而言，即英文House。周禮註：「有夫有婦，然後為家。」這是指親屬的結合，即英文印刷Family。歐美的家庭，只包括兩代親屬，如：夫婦子女，稱為基本家庭（The Basic Family）。中國的家庭，大都包括兩代以上的親屬，稱為大家庭（The GreaterFamil y）。中國人所謂家庭，常將居所和親屬混在一起，所以中國人注重祖居和族系。現在工商業社會，不似農業社會的安土重遷，許多家庭一月數遷，所以現在的家庭偏重親屬的結合。
（以上摘自莫子奮所著「基督徒的社會觀」，天梯出版社出版）

△神對子女的定規祇用一道命令作為南針：「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西三20）服從父母的子女必能與主耶穌發展良好的關係，這兩件事直接相關。孩子服從父母，主耶穌始能在他們的生命中居住和工作。因此，一個服從父母的孩子就是一個快樂的孩子。孩子知道自己行為的確實界限，他的心中便沒有重擔。
△乍看起來，子女似乎只是服從人的意願。事實上，這也就是順服神。子女服從父母的意願，便是服從一個大於自己的意願。服從父母的意願是學習一種功課，以便一旦脫離父母的權柄而獨立生活時，能直接自主地順服神，為了這個原因，我們必須教育子女，使他們到了時候能跟隨天父的旨意和聖靈的帶領，不是出於外力，而是發自內心和裡面的推動。
△今天耶穌正在準備為祂做見證的人。在我們周遭破碎的家庭比比皆是，人們走投無路渴求幫助；社會上不顧法紀向治安機關挑戰的情形也日見猖獗；青少年對權威更是不屑一顧，他們什麼都不放在眼裡，從小他們就對父母出言不遜，向老師頂嘴，以致以身試法；大人不負責任，對自己子女不負責，對社會不負責，彼此之間不負責，離婚率日見上升，成為社會基礎的家庭一再受到打擊，使整個社會暈頭轉向，莫知所從。人所需要的不是空談，而是活出良好家庭生活的實例。然而，真正能打動社會人心的卻是人──身為基督徒的父親、母親、兒子、女兒，一群默默按照神心意活出家庭生活的人。透過這種活出來的實際生活榜樣，耶穌才能進入人心和家庭。
△基督化家庭極少有像今日這樣好的環境和背景來見證基督。我說「好」自然不是指容易而言，相反的，歷史交給基督化家庭的是一個物質至上、道德淪亡的時代。惟其如此，我們有大好的機會來見證主。
即使心腸最剛硬的未信者，在看到基督化家庭生活的和樂融洽、夫妻相敬相愛、子女端莊有禮後，也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沒有享受過家庭溫暖的人誰不想呢？在自己家裡把爭吵當作家常便飯的人，誰不嚮往彼此和睦相愛的生活呢？家中有問題青少年的大人，誰不羨慕教養良好的孩子呢？缺乏關懷和笑聲的人，誰不眼紅鄰居的家庭多的是關懷和笑聲呢？
（以上摘自葛禮聖所著「基督化家庭」，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

△於此，聖經在父母子女問題中所使用的幾個字眼特別值得我們一提。在論到父母與子女關係中，我們最容易提出來的問題就是「愛」這個字。父母應當愛兒女，兒女應當愛父母，乃是理至當然的事。但聖經上卻不是這樣說，依照聖經的教訓，乃是父母要「教養」（使他們成長，並且教育他們）他們的子女。兒女要「順服」自己的父母。父母要給兒女建立良好的榜樣，並正確的教導，必要時還需要加以懲戒。兒女對父母首要的大事，便是「孝順」。新約聖經在父母子女的關係中雖然沒有明言父母兒女相愛的話，但愛乃是當然包含在親情的關係中，而且新約聖經中的「愛」也正是父母子女間親情的基礎。然而使徒卻把「教養」與「孝順」作為父母子女關係中的重點，而未明言愛，這件事實在值得我們深入揣摩其中的意義。
談到兒女教養問題，很自然的便會聯想到體罰問題。從很久以來，一般人都反對體罰。何以人反對體罰，乃是由於前輩人常常對孩子的管教過於嚴格，所產生的反動現象。這種心態是不難為人了解，而且也是好的。然而如果我們把問題問錯了，只單純的要求答覆體罰是否正當，在單一孤立的問題上求答案，便會產生危險。教養孩子最重要的乃是要給孩子們提供一個安全而可以接納他們的環境──就是家。至於對孩子管教用否體罰卻是一個次要問題。在家中，父母必須能以身作則的為兒女作榜樣，但更重要的，乃是父母必須言行一致，把教導兒女的原則，當作持身行事的準則，顯出生活的見證，以身教代言教。
（以上摘自魏斯洛夫所著「基督徒生活」，中國基督教信義會出版）
